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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泰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姜健

电话

（

０２５

）

８３２９０５１１

、

８３２９０７８８

、

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

传真

（

０２５

）

８４５７９９３８

电子信箱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ｍａｉｌ．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９５

，

３２０

，

５７１

，

４２５．２９ ７９

，

２７１

，

０９２

，

０６７．０８ ２０．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４

，

５８９

，

３８８

，

３７９．６６ ３４

，

１８１

，

８３１

，

２４５．３９ １．１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３６８

，

５１２

，

２４７．８８ －３

，

６３８

，

３０２

，

８７３．１１ ２３９．９５

营业收入

３

，

６３５

，

８９８

，

４３０．５５ ３

，

３９４

，

５９３

，

０６１．３６ ７．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８８

，

４４１

，

５５１．７１ １

，

０５８

，

０２７

，

３５３．２８ ２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

，

２６９

，

５１２

，

１２３．０９ １

，

０５７

，

８５６

，

６５９．６９ ２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６９ ３．１３

增加

０．５６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１９ ２１．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１９ ２１．０５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１

，

６４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４２３０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无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４９６８ ４７５

，

８１９

，

３７０ ２

，

３２７

，

５８７

无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０５３６ ３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５７８２ ３６８

，

３７７

，

１３５

无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８８５０ ３２９

，

５６０

，

０００

无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９５６ １８４

，

５５４

，

９８３

无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２．６３６０ １４７

，

６１８

，

７０８

质押

１４４

，

９１９

，

１４６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５０４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无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４５２ １０８

，

９２９

，

３９７

无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１．４０８４ ７８

，

８７１

，

０６８

质押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国信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江苏省国资委所属独资企

业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

，

持有其国有法人股

２４

，

６５７．１９

万股

，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８９％

，

构成母子公司

关系

。

此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报告期内公司外部环境及行业发展变化情况

2013

年上半年

,

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2013

年上半年

,

股票市场

持续低迷

,

尤其是

6

月份以来

,

随着宏观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以及资金面的紧张

,

股票市场大幅下跌。 报告期

末

,

上证综指收盘于

1,979.21

点

,

下跌

12.78%;

深证成指收盘于

7,694.47

点

,

下跌

15.60%

。 根据

WIND

资讯统计数

据

,

报告期内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增发募集资金、配股募集资金在内的实际募集资金

2,126.29

亿元

,

较

2012

年

同期增长

1.14%

。

2013

年上半年

,

债券市场相对平稳

,

报告期末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于

112.58,

报告期内上涨

0.82%

。 报告期内

,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继续扩容

,

发行规模增长明显。 根据

WIND

资讯统计数据

,

报告期内

债券发行总额

43,564.35

亿元

,

较

2012

年同期增长

21.83%

。

(

二

)

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３

，

６３５

，

８９８

，

４３０．５５ ３

，

３９４

，

５９３

，

０６１．３６ ７．１１

代理买 卖证券 业务 收入及 融

资融券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支出

１

，

９５２

，

４７８

，

９４７．１９ １

，

９９５

，

９８６

，

７８４．２９ －２．１８

业务管理费有所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２

，

３６８

，

５１２

，

２４７．８８ －３

，

６３８

，

３０２

，

８７３．１１ ２３９．９５

融出资 金及买 入返 售业务 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０４

，

６８１

，

９４２．３９ －３６４

，

０２１

，

１２６．３９ １１．１７

对子公司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５

，

４４１

，

３５３

，

５３７．９４ －８４０

，

７５６

，

８９５．９５ －１

，

９３６．６０

发行公 司债及 短期 融资券 所

致

2

、收入分析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业务类别 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

比例

（

％

）

上年同期金额

同期占总收入比

例

（

％

）

增减

证券经纪业务

１５１

，

２２０．６９ ４１．５９ １３６

，

７０１．８０ ４０．２７

增加

１．３２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２７

，

７７５．５３ ７．６４ ３３

，

５８９．７６ ９．９０

减少

２．２６

个百分点

证券投资业务

６８

，

０４４．７５ １８．７１ ８１

，

８２１．９２ ２４．１０

减少

５．３９

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１３

，

４２４．３５ ３．６９ ３

，

７８４．９２ １．１１

增加

２．５８

个百分点

融资融券业务

７４

，

２２４．３７ ２０．４１ ２８

，

２６２．０３ ８．３３

增加

１２．０８

个百分点

销售交易业务

９

，

１０５．６２ ２．５０ ５

，

５３５．７３ １．６３

增加

０．８７

个百分点

期货经纪业务

１８

，

２３０．３７ ５．０１ ２１

，

９６４．３９ ６．４７

减少

１．４６

个百分点

3

、成本分析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业务

类别

成本

项目

本期

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

比例

（

％

）

上年同期金额

同期占总成本

比例

（

％

）

增减

百分点

证券经纪业务

业务及

管理费

、

营业税

金及附

加

８２

，

４６５．８６ ４２．２４ ８８

，

５５９．３０ ４４．３７

减少

２．１３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２５

，

０１１．９９ １２．８１ ２６

，

９０３．７５ １３．４８

减少

０．６７

个百分点

证券投资业务

５

，

６６５．６９ ２．９０ １３

，

０６４．４０ ６．５５

减少

３．６５

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１

，

９０７．６６ ０．９８ ２

，

４５４．０４ １．２３

减少

０．２５

个百分点

融资融券业务

４

，

７０２．０１ ２．４１ ２

，

２８８．５０ １．１５

增加

１．２６

个百分点

销售交易业务

２

，

１５８．６７ １．１１ ２

，

９７０．４３ １．４９

减少

０．３８

个百分点

期货经纪业务

１２

，

３２３．６７ ６．３１ １４

，

２６９．０３ ７．１５

减少

０．８４

个百分点

4

、费用总体情况对比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

）

业务及管理费用

１７６

，

１９６．８８ １８１

，

０３０．５４ －４

，

８３３．６６ －２．６７

5

、现金流分析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２３６

，

８５１．２２ －３６３

，

８３０．２９ ２３９．９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

，

４６８．１９ －３６

，

４０２．１１ １１．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４４

，

１３５．３５ －８４

，

０７５．６９ １

，

９３６．６０

6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2

年

5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7

月

17

日

,

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以“机构部部函

[2012]387

号”对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无异议。

2013

年

2

月

5

日

,

公

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同意转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办理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 报告期内

,

中国人民银行以“银发

[2013]79

号”核定本公司待偿还

短期融资券的最高余额为

123

亿

,

并在有效期一年内可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报告期内

,

公司完成了两期共

63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

2013

年

3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

3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5

月

31

日

,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

可

[2013]70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6

月

7

日

,

公司完成公司债券发行

工作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0

亿元。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7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按照年初确定的总体经营思路

,

以全业务链体系建设为中心

,

持续深化业务转型

,

大力推

动业务创新

,

各项业务均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经纪业务在夯实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推进创新业务

,

公司股票

基金市场份额位居行业第二。 融资融券业务指标位居行业前列

,

业务开户、交易和余额均呈现加速发展态

势。投资银行业务不断推动业务结构优化转型

,

均衡发展

,

并购重组业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权益类投资逐步

向非方向性投资转型

,

固定收益类投资收益率远超中债综合全价指数同期涨幅水平

,

同时积极开展数量化投

资

,

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稳步有序推进

,

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准设立。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按合并口径

,

公司总资产

953.21

亿元

,

较年初增加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5.89

亿元

,

较年初增加

1.19%

。

2013

年

1

—

6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3,589.84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7.11%;

利

润总额

170,870.15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844.1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增加

21.78%

。

(

三

)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同比

增减

（

％

）

营业支出同

比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同比增

减

证券经纪业务

１５１

，

２２０．６９ ８２

，

４６５．８６ ４５．４７ １０．６２ －６．８８

增加

１０．２５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２７

，

７７５．５３ ２５

，

０１１．９９ ９．９５ －１７．３１ －７．０３

减少

９．９６

个百分点

证券投资业务

６８

，

０４４．７５ ５

，

６６５．６９ ９１．６７ －１６．８４ －５６．６３

增加

７．６４

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１３

，

４２４．３５ １

，

９０７．６６ ８５．７９ ２５４．６８ －２２．２６

增加

５０．６３

个百分点

融资融券业务

７４

，

２２４．３７ ４

，

７０２．０１ ９３．６７ １６２．６３ １０５．４６

增加

１．７６

个百分点

(1)

证券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证券经纪业务进一步推进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

,

以利润为中心

,

以创新为抓手

,

努力推进

全业务链体系建设。 在夯实传统业务的同时

,

大力推动创新业务

,

以满足市场不同类型客户的投资需求

,

努力

提升业务收入结构多元化

,

加快转型步伐。 建立健全客户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

继续加强客户适当性管理

,

积极

探索差异化服务

,

大力推进理财服务转型

,

努力实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客户服务模式。 结合监管部门网点

放开、非现场开户等政策的推出

,

以提高经营效率为主线

,

通过业务、人员、客户与收入四个结构的梯次转变

,

加大经营模式转型力度。

代理交易金额及市场份额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证券品种 代理交易金额

（

亿元

）

市场份额

（

％

）

证券品种

代理交易金额

（

亿

元

）

市场份额

（

％

）

股票

２４

，

１０９．５９ ５．７４

股票

１８

，

５４３．０１ ５．３５

基金

１

，

３２５．４４ １０．２０

基金

３４４．３５ ５．１０

债券

１９

，

３６７．９７ ３．７７

债券

１１

，

０４６．２８ ３．７４

合计

４４

，

８０３．００ ４．７４

合计

２９

，

９３３．６４ ４．６２

(2)

投资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

,

面对行业形势变化

,

公司借助行业创新发展的有利时机

,

大力拓展再融资业务、并购重组业

务、债券业务

,

不断推动投资银行业务结构优化转型

,

实现均衡发展。 公司继续巩固传统投资银行业务优势

,

增加项目储备

,

并密切关注金融创新产品

,

大力发展创新业务

,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类型逐步走向多元化。 公司

实行投资银行业务区域经理负责制

,

针对性地开拓区域业务

,

深入挖掘潜在客户

,

提升客户区域覆盖力度

,

为

客户提供综合性的投资银行业务。 在并购重组业务方面

,

公司主导完成的并购重组项目过会数位居行业前

列。

合并数据

承销

方式

发行类别

承销次数

（

次

）

承销金额

（

万元

）

承销收入

（

万元

）

本期

历年累

计

本期 历年累计 本期 历年累计

主承

销

新股发行

０ １２１ ０ ７

，

０３６

，

３８１．１９ ０ ２９６

，

９５０．５７

增发新股

３ ２９ ７３２

，

５６４．５０ ４

，

９９１

，

７３８．５２ ７

，

７０７．７１ ５２

，

２９６．４６

配股

０ ３０ ０ １

，

００２

，

１３６．７８ ０ １９

，

２３６．９６

可转债

０ ８ ０ ３００

，

８００．００ ０ １１

，

１７２．００

债券发行

８ １５７ １

，

７９４

，

１００．００ ８

，

３３３

，

０７９．８１ ９

，

１６０．００ ６９

，

７５８．２０

小计

１１ ３４５ ２

，

５２６

，

６６４．５０ ２１

，

６６４

，

１３６．３０ １６

，

８６７．７１ ４４９

，

４１４．１９

副主

承销

新股发行

０ ２７ ０ ２４２

，

９５６．３０ ０ １

，

０５９．０１

增发新股

０ ３ ０ ５５

，

９０３．５０ ０ １６９．００

配股

０ １２ ０ ２４４

，

２４１．００ ０ １

，

８１１．００

可转债

０ ３ ０ １３

，

２８４．００ ０ １２．００

债券发行

０ ７４ ０ ６８１

，

５７５．００ ０ １

，

６１６．３３

小计

０ １１９ ０ １

，

２３７

，

９５９．８０ ０ ４

，

６６７．３４

分销

新股发行

０ １６１ ０ １

，

８７６

，

２３８．５１ ０ １

，

２８４．４２

增发新股

０ ２８ ０ ３８２

，

２２６．９７ ０ ７０１．００

配股

０ ３１ ０ １３６

，

０７７．３０ ０ ４２９．９４

可转债

０ ８ ０ １４５

，

９３６．００ ０ ８７．５４

债券发行

１２５ １

，

２９５ １

，

１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１７０

，

２６９．６８ １

，

１７６．１３ ２３

，

９３０．４７

小计

１２５ １

，

５２３ １

，

１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７１０

，

７４８．４６ １

，

１７６．１３ ２６

，

４３３．３７

(3)

证券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

,

权益类投资业务加大成熟投资策略的投资规模和运用力度

,

减少方向性投资规模和比重

,

同

时加强新型投资策略的开发应用

,

采用对冲等积极管理风险的方式

,

切实提升证券投资获取绝对收益的能

力。 在数量化投资和股指期货投资方面

,

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以数量化研究和投资实践为基础

,

稳

步推进创新业务发展

,

健全完善市场监测体系

,

适时调整资产配置和仓位控制

,

并通过股指期货对冲现货持

仓风险

,

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不断加强市场分析研究能力

,

制定并严格执行投资决

策

,

规范业务操作流程

,

并适时调整持仓结构

,

控制持仓比例

,

较好地把握了市场机会

,

报告期内固定收益类投

资业务投资收益率达

5.1%

。

合并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１

—

６

月

证券投资收益

６３４

，

６４１

，

３８４．５５ ６５１

，

５０９

，

３０８．５８

其中

：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

１７

，

２７９

，

８３９．７１ ４５４

，

７４７

，

４３７．７１

出售交易性金融负债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１２２

，

５００

，

５６８．５０ ２８

，

１２４

，

０１３．０２

金融资产持有期间收益

５０２

，

０１３

，

３４３．１３ ２１４

，

４４４

，

３７４．５４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收益

２３７

，

８４８

，

７７０．２１ －４５

，

８０６

，

５１６．６９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４５

，

８０６

，

１２３．３０ １６６

，

７０９

，

８７８．３４

其中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５５

，

０５０

，

７５１．０８ １７８

，

９７５

，

３７８．３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工具

３００

，

８５６

，

８７４．３８ －１２

，

２６５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８０

，

４４７

，

５０７．８５ ８１８

，

２１９

，

１８６．９２

(4)

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抢抓行业发展重要机遇

,

积极参与各类创新业务

,

努力提供满足客户多元投融资需求的

解决方案。 在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方面

,

准确把握市场趋势

,

适时推出了多款创新型集合理财产品

,

同时结合经

济发展形势及政策导向

,

重点发展固定收益类业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在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方面

,

大力拓

展业务范围

,

加强与外部机构合作

,

同时逐步参与机构客户资金管理

,

提升主动型管理能力

,

业务规模保持稳

定。 在专项资产管理业务方面

,

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获证监会批复

,

同时储备了多项资产证券化

业务项目

,

相关工作积极有序推进。

资产管理有关业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１

—

６

月

受托规模

（

亿元

）

净收入

（

万元

）

受托规模

（

亿元

）

净收入

（

万元

）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１０９．８８ ９

，

４９１．００ ４６．７０ ３

，

５５１．７７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５５３．１５ ３

，

９３３．３６ ２３．４０ ２３３．１５

(5)

研究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把握研究业务转型先发优势

,

积极构建内外部并重的客户体系

,

以客户和市场为中心

,

积

极开拓创新性业务

,

打造多元化服务体系。公司不断完善研究产品

,

扩大研究覆盖面

,

提高研究前瞻度

,

及时把

握市场热点

,

加强业务培训等

,

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公司积极拓展创新业务

,

并通过路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客

户的服务工作

,

及时推送最新研究成果

,

提供多形式研究支持。 报告期内

,

公司研究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及市场声誉。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1)

公司营业收入地区分部情况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百分比

营业部数量

（

家

）

营业收入

（

元

）

营业部数量

（

家

）

营业收入

（

元

）

江苏省

８３ ５６２

，

９３７

，

７１４．０１ ８１ ４７９

，

８０２

，

９１８．３２ １７．３３％

湖北

３０ １００

，

９００

，

４４６．４３ ２８ ９３

，

６４９

，

１７５．６７ ７．７４％

广东

３４ １６２

，

７９０

，

１１９．４６ ３４ １３９

，

４０３

，

４２５．５４ １６．７８％

上海

１５ １０３

，

６６８

，

２８１．５３ １５ ８３

，

０３２

，

１２０．２６ ２４．８５％

北京

８ ６９

，

１８４

，

０３７．２７ ８ ４４

，

６７１

，

４１６．８８ ５４．８７％

四川

９ ５６

，

６３８

，

６８６．６２ ９ ４９

，

２４０

，

３３２．５６ １５．０２％

辽宁

８ ２６

，

７６２

，

７８６．６３ ８ ２４

，

８２７

，

３９６．２６ ７．８０％

黑龙江

６ １８

，

９４５

，

６７３．２３ ６ １５

，

４０１

，

０８０．１４ ２３．０２％

山东

８ ２０

，

９６０

，

８７３．１４ ８ １８

，

５３３

，

２５７．７１ １３．１０％

天津

６ ２８

，

５９３

，

０７０．４７ ６ ２４

，

２４８

，

６５４．３０ １７．９２％

浙江

８ ２５

，

４３２

，

８７５．５３ ８ ２２

，

８５８

，

０６７．５４ １１．２６％

河南

４ １７

，

２８２

，

５４９．６８ ４ １８

，

４７８

，

３９４．９５ －６．４７％

湖南

５ ２４

，

６４７

，

２８８．４８ ５ ２０

，

５８０

，

２８６．６６ １９．７６％

江西

３ １２

，

４７３

，

７３２．１９ ３ １０

，

４１８

，

０３７．０４ １９．７３％

广西

３ １４

，

９０４

，

５９５．５５ ３ １５

，

３２６

，

３１２．３９ －２．７５％

福建

４ １５

，

８１４

，

００４．３４ ４ １３

，

７６４

，

４７６．５３ １４．８９％

吉林

２ ９

，

３３６

，

０７４．４６ ２ ９

，

１４７

，

８３８．８６ ２．０６％

河北

２ ８

，

３８２

，

８９５．３０ ２ ８

，

５５６

，

７２６．１９ －２．０３％

陕西

２ １０

，

７００

，

９６４．５４ ２ ８

，

８６８

，

８４０．８８ ２０．６６％

安徽

３ ７

，

５３８

，

９５８．３８ ３ ６

，

６４１

，

８３８．３９ １３．５１％

海南

２ ６

，

０７２

，

９２６．３８ ２ ６

，

０３７

，

７９７．９４ ０．５８％

宁夏

１ ５

，

６９４

，

７３２．０３ １ ５

，

２７１

，

７４５．２０ ８．０２％

重庆

２ ６

，

３０８

，

６４３．５８ ２ ４

，

９４０

，

７２４．０５ ２７．６９％

内蒙古

１ ４

，

６１８

，

７８０．００ １ ５

，

３６５

，

６１２．０８ －１３．９２％

甘肃

１ １

，

４１８

，

９７７．６４ １ １

，

１４０

，

９８３．７７ ２４．３６％

山西

１ １

，

３６５

，

７２３．４９ １ ７２４

，

１７３．１５ ８８．５９％

贵州

２ １

，

１２６

，

１５７．９７ ２ １

，

７６１

，

５４５．７２ －３６．０７％

云南

２ ４

，

０１６

，

５５６．４２ ２ ６

，

３８３

，

０２４．９９ －３７．０７％

新疆

１ １７２

，

７４８．９９ １ １９４９８．３７ ７８５．９７％

青海

１ １４

，

７３５．６３ － － －

营业部小计

２５７ １

，

３２８

，

７０５

，

６０９．３７ ２５２ １

，

１３９

，

０９５

，

７０２．３４ １６．６５％

香港地区

１ ３２

，

２０５

，

３２５．３２ １ ２９

，

８５５

，

８３３．０１ ７．８７％

公司本部

－ ２

，

２７４

，

９８７

，

４９５．８６ － ２

，

２２５

，

６４１

，

５２６．０１ ２．２２％

合计

２５８ ３

，

６３５

，

８９８

，

４３０．５５ ２５３ ３

，

３９４

，

５９３

，

０６１．３６ ７．１１％

(2)

公司营业利润地区分部情况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

百分比

营业部数量

（

家

）

营业利润

（

元

）

营业部数量

（

家

）

营业利润

（

元

）

江苏省

８３ ２８０

，

５７７

，

６７０．９２ ８１ １６９

，

１７７

，

８９０．３８ ６５．８５％

湖北

３０ ４０

，

７０２

，

５１０．４７ ２８ ２４

，

８４４

，

６９９．６９ ６３．８３％

广东

３４ ２６

，

０３２

，

１３１．３６ ３４ １９

，

２６２

，

３８９．０６ ３５．１４％

上海

１５ １４

，

８３６

，

８７９．２８ １５ －２

，

６６９

，

８９６．７５ －

北京

８ １２

，

４０２

，

８０３．２０ ８ －９

，

７１３

，

６０１．８６ －

四川

９ ２５

，

０５９

，

６１４．６７ ９ １９

，

７１７

，

３１９．１６ ２７．０９％

辽宁

８ ４

，

５４７

，

０４２．８８ ８ －５

，

６５３

，

７０１．８６ －

黑龙江

６ ４

，

８０３

，

４８３．４２ ６ －５３３

，

０５８．８７ －

山东

８ ６

，

６７０

，

４１２．１３ ８ １

，

５９７

，

６２５．５７ ３１７．５２％

天津

６ ７

，

４１６

，

８６３．３７ ６ －２４６

，

２１７．３３ －

浙江

８ ２

，

７９５

，

０３７．０４ ８ ６５

，

８８７．８２ ４１４２．１１％

河南

４ ５

，

４６７

，

２６６．３７ ４ ３

，

６３５

，

１９２．７４ ５０．４０％

湖南

５ ９

，

４９０

，

６５０．２１ ５ ５

，

５４８

，

３８９．６３ ７１．０５％

江西

３ ５

，

００３

，

５０５．８５ ３ ２

，

２７１

，

７１６．４２ １２０．２５％

广西

３ ５

，

１６７

，

０３１．００ ３ ４

，

６５６

，

０７２．３６ １０．９７％

福建

４ ３

，

３１７

，

２１１．１５ ４ ７４８

，

９４７．６４ ３４２．９２％

吉林

２ １

，

８０８

，

８８１．０３ ２ －３１６

，

６４４．７９ －

河北

２ ３

，

６５１

，

３９２．１９ ２ ２

，

５８４

，

０５６．８０ ４１．３０％

陕西

２ ５

，

１１５

，

０８９．９６ ２ ２

，

２６３

，

６７０．２５ １２５．９６％

安徽

３ －２６６

，

４５６．２８ ３ －１

，

９２５

，

０６３．５４ －

海南

２ １

，

７２３

，

８９８．３６ ２ １

，

１２４

，

９１２．４１ ５３．２５％

宁夏

１ ２

，

２６２

，

１６８．６４ １ １

，

３８３

，

１２３．１３ ６３．５６％

重庆

２ ２

，

４６７

，

０２６．２１ ２ ６６３

，

８０６．０３ ２７１．６５％

内蒙古

１ １

，

８９０

，

８９６．１０ １ ２

，

０９２

，

８８３．４９ －９．６５％

甘肃

１ －４７６

，

４０９．８０ １ －１

，

２０８

，

５７６．３８ －

山西

１ －３８０

，

９６５．２５ １ －１

，

４２０

，

７３２．８５ －

贵州

２ －８５５

，

８４０．７４ ２ －８９８

，

６８２．９８ －

云南

２ －４５２

，

３８５．７７ ２ １４３

，

４２４．６４ －４１５．４２％

新疆

１ －８１５

，

５９７．９５ １ －１

，

２０４

，

４６６．２１ －

青海

１ －５６２

，

１７４．１６ － － －

营业部小计

２５７ ４６９

，

３９９

，

６３５．８６ ２５２ ２３５

，

９９１

，

３６３．８０ ９８．９１％

香港地区

１ １１

，

５５６

，

４３３．５７ １ ５

，

３７９

，

９２８．６２ １１４．８１％

公司本部

－ １

，

２０２

，

４６３

，

４１３．９２ － １

，

１５７

，

２３４

，

９８４．６５ ３．９１％

合计

２５８ １

，

６８３

，

４１９

，

４８３．３６ ２５３ １

，

３９８

，

６０６

，

２７７．０７ ２０．３６％

(

四

)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始终秉承“高效、诚信、稳健、创新”的核心价值观

,

坚持“以客户服务为中心

,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

客户满意为目的”的经营理念

,

塑造了核心竞争力

,

在市场上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相应的运行机制

,

各层次

相互分离、相互制衡

,

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

,

各司其职

,

各负其责

,

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公司构建了合

规管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

,

建立了高效运行、权责清晰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

梳理完善了风险管理制度和

工作机制

,

保障了各项业务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近年来

,

公司抓住市场机遇

,

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

,

壮大了资本实力

,

同时

,

公司通过内生增长

,

亦增加了资

本积累

,

资本规模的增长为公司拓展业务提供了坚实保障。 报告期内

,

公司成功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

,

资本结构进一步改善

,

并将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公司始终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

业务资格不断增多

,

业务规模不断扩张

,

业务体系和结构不断改善

,

并逐步打造完整的全业务链条。 同时

,

公司网点众多

,

布局全国

,

覆盖了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环渤

海经济区等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

,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业务网络体系

,

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客户资

源和触角广泛的营销渠道

,

也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公司始终以创新作为推动公司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

创新也一直是公司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成立以来

,

公司在技术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及管理创新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

,

保持了不断超越的发展态

势和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

,

公司不断健全和完善创新工作机制

,

注重创新能力建设

,

积极推动创新发展

,

公司

创新业务呈现出了有重点、有计划、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

部分创新业务的发展具备了较强的优势和市场影响

力。

公司一贯重视信息技术创新

,

凭借扎实的技术力量、有效的风险管理

,

以客户为中心

,

以营销为重点

,

合理

规划完善信息系统架构和

IT

支撑平台。 近年来

,

公司大力建设并全面投入应用

CRM

系统

;

建立了总部级呼叫

中心

95597;

改进了交易系统、报盘系统和数据中心

;

建立了经纪业务运营支撑平台

;

发展完善了互联网营销

和服务平台等

,

形成了多层次的服务支持体系和综合业务平台

,

为分析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服务及内部管理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大力提倡精确化管理理念

,

着力实施管理转型

,

管理的规范化和精确化程度不断提升。 多年来

,

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积极引进人才

,

通过完善培养机制、选拔机制

,

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

,

打造创新型人才

梯队

,

优化人才结构。同时

,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队伍的稳定

,

形成了公司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为

各项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塑造了核心人才竞争力。

报告期内

,

公司未发生因设备或技术升级换代、特许经营权丧失等导致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

的情况。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的子公司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泰紫金公司

)

与北京弘毅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

合伙

)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江苏省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9

日

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

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00000010998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

元

,

由全体股东分期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之前缴足。 首次出资额为

750

万元

,

华泰紫金公司出资

382.5

万元

,

占其注

册资本的

51% ,

拥有对其的实质性控制权

,

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董事长:吴万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6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3-04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

2013

年

8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7

人

,

实到董事

15

人

,

周易董事、范从来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

,

其中

:

周易董事书面委托吴万善董事长代为行使表

决权

,

范从来独立董事书面委托陈传明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万善主持。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各项议案

,

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同意关于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公司

2013

年中期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同意关于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出资

3

亿元

,

设立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最终公司名称、经营范围以监管部门批复及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并同意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该公司的筹备、报批及设立等相关事宜

;

2

、同意在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设立后

,

由其承继公司原有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3

、同意在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设立后

,

由其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业

务资格

,

公司自身不再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业务资格

;

4

、同意公司在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设立后

,

根据需要以自有资金参与该公司拟申

报的、具有自有资金投入条款的产品

,

投资单一产品的具体投入比例、投入金额和投资该公司产品的总金额

以符合监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

5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风险控制指标能持续符合监

管要求

,

确定由母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按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为其提供担保承诺。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同意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

对本次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修改内容具体表述进行调整和修改

,

并办理本次

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报批等事宜。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章程》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8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五、同意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一条原为

:

为了维护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保证公司股东大会规范、高效

运作

,

确保股东平等有效地行使职权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以及国家其它相关法

律、法规

,

制定本规则。

拟修订为

:

为了维护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保证公司股东大会规范、高效

运作

,

确保股东平等有效地行使职权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以及国家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

制定本规则。

2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原为

: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

作出述职报告。

拟修订为

: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

并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董事、监事的履职情况

,

包括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参加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次数、投票表决等情况。 每名

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3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原为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拟修订为

:

公司股东单独或者与关联方合并持有公司

50%

以上股权的

,

或者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以上董事

(

非职工

代表董事

)

、监事

(

非职工代表监事

)

进行表决时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4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三条原为

:

董事、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

非职工董事、非职工监事侯选人由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提名或由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

以上的股东提名。

提案人应当向董事会、监事会提供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

由董事会、监事会对

提案进行审核

,

对于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提案

,

应提交股东大会讨论

,

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提案

,

不提交股东大会讨论

,

应当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拟修订为

:

董事、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

非职工董事、非职工监事侯选人由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提名或由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

以上的股东提名。

提案人应当向董事会、监事会提供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

由董事会、监事会对

提案进行审核

,

对于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提案

,

应提交股东大会讨论

,

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提案

,

不提交股东大会讨论

,

应当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同意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一条原为

: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

,

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

提高董事

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

,

制订本规则。

拟修订为

: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

,

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

提高董事

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制订本规则。

2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四条原为

:

会议召开方式

董事会会议以现场召开为原则。 必要时

,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经召集人

(

主持人

)

、提议人

同意

,

也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表决等方式召开。 董事会会议也可以采取现场与其他方式

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

非以现场方式召开的

,

以视频显示在场的董事、在电话会议中发表意见的董事、规定期限内实际收到传

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有效表决票

,

或者董事事后提交的曾参加会议的书面确认函等计算出席会议的董事人

数。

拟修订为

:

会议召开方式

董事会会议应当采取现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方式。 如由于紧急情况、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无法举行

现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

,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经会议召集人同意

,

可以用传

真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非以现场方式召开的

,

以视频显示在场的董事、在电话会议中发表意见的董事、规定期限内实际收到传

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有效表决票

,

或者董事事后提交的曾参加会议的书面确认函等计算出席会议的董事人

数。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同意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1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一条原为

: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

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现修订为

: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

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2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七条原为

: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各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

,

应以书面形式报公司董事会。

现修订为

: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各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议案及表决结果

,

应以书面形式报公司董事会。

3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六条原为

: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的总体风险管理进行监督

,

并将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以确保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业务规则、重大决策和主要业务活动等的合规性

,

并确保公司能够对与公司经营活动相

关联的各种风险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计划。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

向董事会报告

,

具体具有

下列职责

:

(

一

)

拟定公司总体合规与风险管理政策供董事会审议

;

(

二

)

拟定用于公司风险管理的战略结构和资源

,

并使之与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政策相兼容

;

(

三

)

拟定重要风险的界限

;

(

四

)

对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进行监督、审查和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

五

)

对公司重大决策和主要业务活动进行合规审核

;

(

六

)

制定完备可行的合规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

,

为合规总监独立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

七

)

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现修订为

: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基本政策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二

)

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三

)

对需董事会审议的重大决策的风险和重大风险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

;

(

四

)

对需董事会审议的合规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五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4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二十六条原为

: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

(

一

)

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

二

)

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

(

三

)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

(

四

)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

五

)

审查公司内控制度

;

(

六

)

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

1

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审计委员会必须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现修订为

: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监督年度审计工作

,

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判断

,

提交董事会审

议

;

(

二

)

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并监督外部审计机构的执业行为

;

(

三

)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

(

四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

1

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且从事会计工作

5

年以上。

审计委员会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5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三十二条原为

: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研究董事、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

(

二

)

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

(

三

)

对董事候选人和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

(

四

)

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提名委员会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现修订为

: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二

)

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

(

三

)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

(

四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提名委员会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6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第三十六条原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

(

一

)

根据金融及证券行业的特点以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

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

,

制定执行适合市场环境变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具备竞争优势的薪酬政策以及与

经营业绩相关联的奖惩激励措施

(

薪酬政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

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

,

奖励和

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

);

(

二

)

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

(

三

)

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

(

四

)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现修订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二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

(

三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同意关于制订公司《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同意关于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同意关于制订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持续优化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一、同意关于制订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2014-2018)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二、同意关于制订公司《金融衍生品自营投资业务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三、同意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自营投资业务的议案。

1

、同意公司申请证券自营业务参与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

;

2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申请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具体手续

;

3

、同意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投资规模

,

以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自营

投资额度的议案中所规定的公司自营投资总金额为限

,

在上述规定范围内科学决策

,

合理配置资金

,

规范运

作。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四、同意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定于

2013

年

9

月

3

日召开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议程等事项见股东大会通知

)

。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会议还审查了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净资本及风险控制指标执行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3-04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

2013

年

8

月

6

日以

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9

人

,

实到监事

9

人。 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余亦民主持。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监事认真审议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相关议案

,

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同意关于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各项规定

,

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一条原为

:

宗旨

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

,

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制

订本规则。

拟修订为

:

宗旨

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

,

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制订本规则。

2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九条原为

:

会议召开方式

监事会会议应当以现场方式召开。

紧急情况下

,

监事会会议可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

但监事会召集人

(

会议主持人

)

应当向与会监事说明具

体的紧急情况。 在通讯表决时

,

监事应当将其对审议事项的书面意见和投票意向在签字确认后传真至监事

会办公室。 监事不应当只写明投票意见而不表达其书面意见或者投票理由。

拟修订为

:

会议召开方式

监事会会议应当采取现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方式。如由于紧急情况、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无法举行现

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

,

监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经会议召集人同意

,

可以用传真

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监事签字。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17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3-04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

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

并明确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原《证券公司治理

准则

(

试行

)

》予以废止。 根据新颁布的《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现行《章

程》进行相应修订。

另外

,

因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如华泰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获准设立后

,

公司自身将不再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经营范围中应减少“证券资产管

理”内容

,

并应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因此

,

公司拟对《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进行相应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

关于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附件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7日

附件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

(

日期

:2013

年

8

月

)

原条款序号

、

内容 新条款序号

、

内容 变更理由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

》

和其他有关规定

，

制订本章程

。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

下简称

《

证券法

》）、《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

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

》

和其他有关规定

，

制订本章程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相应修改

。

第二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系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规

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系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机构字

［

２００７

］

３１１

号

”

文批准

，

由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

整体变更设立

。

公司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取得注册号为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２

的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第二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系

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

公司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机构字

［

２００７

］

３１１

号

”

文批准

，

由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

。

公司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取得注

册号为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２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考虑第二条

、

第三

条的先后顺序

，

内

容进行相应调整

。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７８４５６．１２７５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４５６．１２７５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考虑第二条

、

第三

条的先后顺序

，

内

容进行相应调整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

、

合规总监

、

董事会

秘书

、

境内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及实际履行上述

职务的人员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

、

合规总监

、

董事会秘书以及实际

履行上述职务的人员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五十四条规

定相应修改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证券

经纪业务

；

证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业务

（

限承销国

债

、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金融债

（

含政策

性金融债

））；

证券投资咨询

；

证券资产管理

；

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资融券业务

；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

，

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

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业

务

；

证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业务

（

限承销国债

、

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

、

金融债

（

含政策性金融债

））；

证券投

资咨询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资融券业

务

；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依照

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相 关规定 和 公 司

设立 资 产 管 理 子

公 司实 际 需 要 相

应修改

。

第十四条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

公司可以设立

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开展证券承销与保荐等业

务

。

公司可以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设

立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或者金融

产品等投资业务

。

第十四条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

公司可以设立控股或

全资子公司开展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

务

。

公司可以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设立控股

或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或者金融产品等投资业

务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相 关规定 和 公 司

设立 资 产 管 理 子

公 司实 际 需 要 相

应修改

。

第二十二条 公司可建立管理层和员工股权激

励计划

，

由公司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

中国

证监会无异议备案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

第二十二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员工

根据中长期激励计划持有或者控制本公司股权

，

应当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

并依法经中国证监会或者

其派出机构批准或者备案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六十八条规

定相应修改

。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

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

定转让

。

根据

《

证券公司治

理准则

》

第七条规

定相应修改

。

第三十二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

证建立股东名册

，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

类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

股东

，

享有同等权利

，

承担同种义务

。

公司应当与证券登记机构签订股份保管

协议

，

定期查询主要股东资料以及主要股东的

持股变更

（

包括股权的出质

）

情况

，

及时掌握公

司的股权结构

。

第三十二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

、

中

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的核准文件

、

备案文件建立

股东名册

、

修改公司章程

，

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

股

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持有

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

，

享有同等权利

，

承担同种义务

。

公司应当确保公司章程

、

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

件所记载的内容与股东的实际情况一致

。

公司应当与证券登记机构签订股份保管协议

，

定

期查询主要股东资料以及主要股东的持股变更

（

包括

股权的出质

）

情况

，

及时掌握公司的股权结构

。

根据

《

证券公司治

理准则

》

第八条规

定相应修改

。

第三十八条 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机制

，

依法保障股东的知情权

。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及时通知全体股东

，

并向公司

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

（

一

）

公司或者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

二

）

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

导致风险控制指标

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标准

；

（

三

）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

（

四

）

拟更换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监事会主席或

者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

；

（

五

）

发生突发事件

，

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或者

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

六

）

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

根据

《

证券公司治

理准则

》

第十一条

规定新增加一条

。

（

以下条款序号相

应修改

）

第三十九条 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

……

（

二

）

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

股金

；

……

（

五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

际控制人在出现下列情形时

，

应当及时书面通

知公司

：

１

、

所持公司股权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或被强制执行

；

２

、

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

３

、

决定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

４

、

委托他人行使

公司的股东权利或与他人就行使公司的股东

权利达成协议

；

５

、

变更名称

；

６

、

发生合并

、

分

立

；

７

、

解散

、

破产

、

关闭

、

被接管

；

８

、

其他可能导

致所持公司股权发生转移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

应当自知悉上述情况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

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报告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

担的其他义务

。

第四十条 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

……

（

二

）

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

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

、

出资不实

、

抽逃出资或

者变相抽逃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

公司应当在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

并

要求有关股东在

１

个月内纠正

。

……

（

五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在出现下列情形时

，

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

司

：

１

、

所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股权被采取财产保全或

者强制执行措施

；

２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变

更实际控制人

；

３

、

决定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

４

、

委

托他人行使公司的股东权利或与他人就行使公司的

股东权利达成协议

；

５

、

变更名称

；

６

、

发生合并

、

分立

；

７

、

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

、

指定托管

、

接管或者撤销等

监管措施

，

或者进入解散

、

破产

、

清算程序

；

８

、

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

９

、

其他

可能导致所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股权发生转移或者

可能影响公司运作的情况

。

公司应当自知悉上述情

况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报告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

他义务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 九条

、

第 十

条规定相应修改

。

第四十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

，

将其持有的股份进行质押的

，

应当自该事

实发生当日

，

向公司作出书面报告

。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

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或者实际控制公司

５％

以上

（

含

５％

）

股份

，

否则应限期改正

；

未改正前

，

相

应股份不具有表决权

。

第四十一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股份进行质押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

，

向公司作出书面报告

。

公司应当自

知悉上述情况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住所地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直接

或间接持有或者实际控制公司

５％

以上

（

含

５％

）

股份

，

否则应限期改正

；

未改正前

，

相应股份不具有表决权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十条规定和

《

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

》

第三十九条规

定相应修改

。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与股东

（

或者股东的关联方

）

之间不

得有下列行为

：

（

一

）

持有股东的股权

，

但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

二

）

通过购买股东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

送不当利益

；

（

三

）

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产

；

（

四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

行为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二十五条规

定新增加一条

。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员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

违反规定

的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

控股股东应

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

控股股东不得利

用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投资

、

资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合法权益

，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

营性资金往来中

，

应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

金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

垫支工资

、

福利

、

保险

、

广告等期间费用

，

也不

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

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

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

（

一

）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

（

二

）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

（

三

）

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

资活动

；

（

四

）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

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

（

五

）

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

（

六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

公司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聘请具有

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作专

项审计

。

独立董事对专项审计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提请公司董事会另行聘请审计机构进行

复核

。

当公司发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

公司资产

，

损害公司及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情形

时

，

公司董事会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其持有公

司的股权

。

控股股东凡不能以现金清偿侵占公

司资产的

，

应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

并

就该侵害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董事

、

监事

、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违反本章程规定

，

协助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侵占公司财产

，

损害公司利益时

，

公司将视

情节轻重

，

对直接责任人处以警告

、

罚款

、

降

职

、

免职

、

开除等处分

；

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

事

、

监事则可提交股东大会罢免

；

构成犯罪的

，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第四十三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其控制地位或者滥用权利损害公司

、

公司其他股东和

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

违反规定

，

给公司

、

公司其他股

东和公司客户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

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

使出资人的权利

，

不得利用利润分配

、

资产重组

、

对外

投资

、

资金占用

、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

公司控股股东不得超越股东大会

、

董事会任免公

司的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的股东

、

实际控

制人不得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

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

公司与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应当在

业务

、

机构

、

资产

、

财务

、

办公场所等方面严格分开

，

各

自独立经营

、

独立核算

、

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

公司股

东的人员在公司兼职的

，

应当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

，

防止与公司发生业务竞争

。

公司控股其他

证券公司的

，

不得损害所控股的证券公司的利益

。

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

交易不得损害公司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

性资金往来中

，

应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

。

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

、

福利

、

保险

、

广告等期间费用

，

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

其他支出

。

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

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

（

一

）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

（

二

）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

（

三

）

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

（

四

）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

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

（

五

）

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

（

六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

公司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聘请具有证券业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作专项审计

。

独立董事对

专项审计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提请公司董事会另行聘

请审计机构进行复核

。

当公司发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

产

，

损害公司及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情形时

，

公司董事

会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其持有公司的股权

。

控股股

东凡不能以现金清偿侵占公司资产的

，

应通过变现股

权偿还侵占资产

，

并就该侵害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

公司董事

、

监事

、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

本章程规定

，

协助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侵占公司财

产

，

损害公司利益时

，

公司将视情节轻重

，

对直接责任

人处以警告

、

罚款

、

降职

、

免职

、

开除等处分

；

对负有严

重责任的董事

、

监事则可提交股东大会罢免

；

构成犯

罪的

，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根据中 国 证 监 会

《

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

》

第二十条

、

第

二十一条

、

第二十

二条

、

第 二 十 三

条

、

第二十四条规

定相应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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